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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中小
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
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通常為中小型公司，因此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
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
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中國
新電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
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

等所知及所信：

1. 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

及

2. 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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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中環

畢打街11號
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31樓

審閱報告
致中國新電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

緒言

吾等已審閱中國新電信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
團」）載於第4至25頁的中期財務資料，其中包括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簡
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當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說明

性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報告須根
據GEM上市規則相關條款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進行編製。董事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公平呈報本
中期財務報告。

吾等之責任為根據吾等之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根據雙方協定的委

聘條款僅向 閣下（作為整體）報告吾等之結論。除此之外本報告不作其他用途。
吾等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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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吾等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
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吾等之審閱。對中期財務報表之審閱包括主

要對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宜的人士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及其他審閱程序。審

閱的範圍遠小於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核，故吾等不能保證吾等知悉審核

中可能發現的所有重大事宜。因此吾等並不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吾等之審閱，吾等並未發現任何事項使吾等認為中期財務資料於任何重大

方面未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強調事項

吾等提請注意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當中顯示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產生虧損淨額約45,190,000港元，且截至該日 貴公司
之流動負債超逾其流動資產約930,223,000港元。如附註1所述，該等事件或狀
況，連同附註1所載之其他事項，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或會導致 貴公司持
續經營之能力受到重大質疑。就此事項吾等並無發表非無保留意見。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石磊
執業證書編號︰P05895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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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412,580 1,452,139 216,523 835,696
銷售成本 (380,086) (1,310,294) (198,012) (748,249)

毛利 32,494 141,845 18,511 87,447
其他收入及收益 3,646 15,647 1,684 5,65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398 – 1,398 –
出售一間合營公司之收益 380 – – –
就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變動淨額 10,975 – 10,975 –
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 (16,426) (21,591) (11,020) (11,935)
行政及其他費用 (77,321) (119,998) (37,950) (61,529)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83) 112 – 21
融資成本 4 (866) (3,771) (702) (1,734)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45,803) 12,244 (17,104) 17,927
所得稅 6 613 (6,663) (1,353) (4,948)

期內（虧損）╱溢利 (45,190) 5,581 (18,457) 12,979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 
（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5,280) 9,483 (13,159) 18,361
非控股權益 (9,910) (3,902) (5,298) (5,382)

(45,190) 5,581 (18,457) 12,979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0.37) 0.10 (0.14)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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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45,190) 5,581 (18,457) 12,97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7,917 (9,924) (20,976) (53,20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扣除稅項） 7,917 (9,924) (20,976) (53,20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7,273) (4,343) (39,433) (40,223)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收入 

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7,231) 784 (31,815) (29,488)

非控股權益 (10,042) (5,127) (7,618) (10,735)

(37,273) (4,343) (39,433) (4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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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股東在本公司之證券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被
視為直接及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或擁有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置存之權益登記冊內記錄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有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Winner Mind（附註） 實益擁有人 2,055,887,357 21.59%

附註： Winner Mind由列海權博士全資擁有。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基於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
載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本公司所採納之原則著重高質素之董事會及對
股東之透明度及問責性。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守則，惟以下背離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
委任年期；然而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細則」）及守則，彼等均須輪值退任。
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處理守則條文項下有關非執行董事之委任

年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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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條文第D.1.4條，本公司須為董事提供正式委任書並列明委任之主要
條款及條件。除張聲泰先生之外，本公司未有為董事提供正式委任書。然而，董

事須根據細則輪值告退。此外，董事均需參考由公司註冊處發出之「董事責任

指引」及由香港董事學會發出之「董事指南」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指南」（倘適用）

中列明之指引履行其作為董事之職責及責任。此外，董事須遵守法規及普通法

之規定、GEM上市規則、法律及其他監管規定及本公司業務及管治政策。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與GEM上市規則第5.48
條至第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同樣嚴格。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而據本公司所知，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出現任何違反

交易必守標準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之情況。

競爭及利益衝突

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於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從事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

務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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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28及第5.33條。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
乃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系統以及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審核

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並認為該等報表均已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及披露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國新電信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  
張聲泰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張聲泰先生（副主席及行政

總裁）、徐崗先生、陶煒先生及張波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列海權博士（主席）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子華*（Zhang Zihua）先生、奚麗娜女士及黃
志雄先生。

本報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於GEM網站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
一頁內至少保留七天以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neo-telemedia.com。

* 僅供識別


